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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报记者 徐慧

9 ? 7 日 3 时 10 分， 我国著名国际法

学者、 东京审判中方代表团全程亲历者， 上

海海事大学法学院资深教授高文彬先生在上

海因病逝世， 享年 98 岁。 日前， 沪上多家

法学院校举办追思会深切缅怀高文彬先生。

上海海事大学举办追思会

9 月 13 日， 我国著名国际法学者、 东

京审判中方代表团全程亲历者、 上海海事大

学资深教授高文彬先生追思会在上海海事大

学港湾校区举行。 上海海事大学党委书记宋

宝儒、 校长陆靖、 副校长严伟， 华东政法大

学副校长陈晶莹， 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助理郑

少华， 学校法学院及相关部门负责人， 高文

彬先生生前的老同事、 学生和家属代表等参

加了追思会。 追思会由法学院党委书记李希

平主持。

高文彬教授一辈子与法学结缘， 改革开

放后进入上海海运学院 （今上海海事大学），

在国际法领域辛勤耕耘四十载， 培养的学生

遍及法律实务界和学术界。

追思会上， 上海海事大学党委书记宋宝

儒谈道， 高先生拳拳的爱国情怀、 精湛的业

务水平、 严谨的治学态度、 赤诚的教育热

情、 儒雅的君子风范都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

象。 高先生的百年人生里， 充满着非凡的胆

识和超群的智慧， 不仅集中体现了中国知识

分子的精神传统和百年海大的精神特质， 也

生动地展示了海大教师不忘教育初心、 矢志

立德树人的崇高品格， 值得我们永远学习。

上海财经大学举办追思会

9 月 17 日晚， 在上海市昆山路 146 号

（东吴法学院原址）， 民族志士、 东京审判亲

历者高文彬先生的追思会正庄严肃穆地进行

中。 这场追思会由苏州大学上海校友会、 苏

州大学上海校友会法学分会、 上海财经大学

党委统战部、 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共同发

起。

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名誉主

任、 东京审判中国检察官向哲濬之子向隆

万、 上海财经大学党委统战部部长周杰普、

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院长宋晓燕、 法学院党

委书记杨乐，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董事长钱

天东、 社会活动家王选等 50 多人出席追思

会。 高文彬先生的女儿高岚从美国发来视

频、 高先生侄儿高洵出席。 会议由钱天东主

持。

默哀结束之后， 现场播放校友会纪念高

老的视频， 回顾高老一生， 展示他积极参与

校友会活动， 并提醒后人不要忘记这段历

史。 “一个国家， 只有自己强大了， 才能真

正站起来。” 是高老的殷切嘱托。 高老的女

儿高岚专程发来视频， 回忆父亲在东京审判

和 《元照英美法词典》 审定过程中的突出贡

献， 以及父亲遭遇挫折之后依然豁达、 乐观

的人生态度。 高岚女士也对各方对父亲的关

怀， 关心和照顾表达感谢。

上海交通大学举办追思会

9 月 18 日下午， 高文彬先生追思会在

上海交通大学徐汇校区总办公厅举行。

高文彬先生毕业于东吴大学， 曾担任东

京审判中国检察组翻译、 向哲濬检察官秘

书。 他晚年对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

心的工作和相关研究的进展始终保持关注，

并给予了热忱的支持。 高老于 2020 年 9 月

7日与世长辞， 享年 98岁。

追思会由上海交通大学战争审判与世界

和平研究院副院长齐红主持。 上海交通大学

原党委书记王宗光、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

会调研员卢红青代表主办单位致辞， 对高老

的去世表示哀悼。

东京审判中国检察官向哲濬之子向隆万

回忆了与高老 70余年的交往。 他动情地说：

“以前是高老做我父亲的秘书， 后来他数次

参加中心的活动是我来给他当秘书。 我真的

希望可以再做一次他的秘书。”

东京审判中国法官梅汝璈子女梅小璈、

梅小侃也发来视频致辞， 表达了对高老的崇

敬， 赞扬他雅致、 渊博、 坚毅、 从容的品

格。

纪录片 《东京审判》 制片人陈亦楠、 东

京审判研究中心研究员赵玉蕙也以晚辈的身

份回忆了与高老的交流， 皆称高老是一位可

爱可敬的师长。

追思会上还播放了纪念短片 《永远怀念

高文彬先生》。

□记者 徐慧

本报讯 为推进法治政府建设， 深化

教育依法行政、 依法治教工作， 9 月 15 日

下午， 上海市教委举行了第二轮外聘法律

顾问聘任仪式暨专家座谈会， 市教委主任

王平向十位受聘法律顾问颁发了聘书并讲

话。 十位法律顾问中， 有 6 位来自沪上法

学院校。

上海市教委第二轮外聘法律顾问名单

为： 华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刘平、 上海政

法学院教授关保英、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李

翔、 北京大成 （上海） 律师事务所主任刘

蓉蓉、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沈福俊、 上海市

普世律师事务所律师邹荣、 华东政法大学

教授杨代雄、 上海社科院法学所所长姚建

龙、 上海市协力律师事务所律师游闽键、

高朋 （上海） 律师事务所主任谢向阳。

座谈会上， 各位顾问为推进本市教育

法治工作积极建言献策。 王平结合本市教

育改革发展的最新形势和教育法治工作中

出现的新情况、 新问题， 与各位专家作了

深入交流， 并就做好法律顾问工作提出四

点要求： 一是积极参与本市教育法治体系

建设， 在总结提炼上海教育综合改革经验

的基础上推动立法立规； 二是精准把好

重大教育政策和行政规范性文件研制中的

合法性审查关； 三是深入研究教育纠纷的

调解与化解机制； 四是充分发挥“智囊团”

作用， 围绕本市教育重大改革提出建议。

王平还对各位专家今后开展法律顾问

工作提出三点希望： 一是坚守法治底线，

不唯书不唯上、 只唯法只唯实； 二是充分

发挥专长， 多从引领、 规范、 保障改革顺

利进行的角度支招， 确保本市教育改革发

展平稳有序； 三是密切关注教育， 就重大

疑难复杂教育法律问题， 多研究多思考，

多提建设性解决方案。

市教委公布第二轮外聘法律顾问名单

六位来自沪上法学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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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少华 （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助理、教授）

高文彬教授生前有云： “这一辈子参与

了两件事， 一件是参与东京审判 （远东军事

法庭审判）， 另一件是参与 《元照英美法大

词典》 编撰与审定。” 高先生一生是传奇的

一生， 经历了一个世纪， 参与的大事颇多，

唯挑出这两件， 可见不同。

先生所叙的两件事具有重要意义， 但媒

体与研究者揭示较少： 其一， 联接中国与世

界的桥梁。 东京审判与纽伦堡审判开创了二

战以后的国际体系。 通过两个审判， 建立了

国际社会秩序， 极大压制了发动战争的欲

望， 维护了国际和平秩序， 高先生与中国代

表团的参与， 意味着中国加入战后国际秩序

的建构； 意味着中国成为战后国际和平维护

的重要力量。

《元照英美法大词典》 的出版， 成为沟

通中文与英文法律世界的桥梁， 有助于中国

融入以英美法为基础的战后国际经贸规则。

因此， 无论是东京审判， 还是 《元照英美法

大词典》 的编撰， 都成为中国与世界沟通的

桥梁。

其二， 对中国成为现代国际社会责任承

担者具有重大贡献。 东京审判的参与， 意味

着中国作为维护战后世界秩序的责任承担者

开始履行自己的职责； 《元照英美法大词

典》 的出版， 对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开始

成为国际经贸规则的参与者、 维护者提供了

重要的法律储备。 所以， 中国作为战后国际

社会责任的承担者， 离不开东京审判与 《元

照英美法大词典》 的出版。 高先生参与这两

件事， 居功至伟！

其三， “为往圣续绝学”。 高先生及东

吴法学那一代， 之所以能参与东京审判与

《元照英美法大词典》 的编撰与审定， 是源

于他们在年轻时候深受英美法与中国法的系

统性比较法教育。 因而， 东吴法学教育模式

成为近代以来中国法学教育的 “绝学”。 而

高先生一人参与两件事， 成为这一绝学的标

志性人物。高先生又以他特有的人格魅力，使

“为往圣继绝学”成为可能。 以上海财经大学

法学院的 “英美法证书班”“国际组织人才基

地班（国际法律）”等为代表的中国法与英美

法的比较法训练，已开始于反思的基础上继

承东吴法学教育传统。 高先生生前对上财法

学院的这种努力给予充分肯定， 激励着我们

在继续学习高先生参与的这 “两件事” 上，

进一步改进我们的法学教育模式。

高文彬， 1922年 12月生， 上海市人， 法学家、 翻译家、 历史学

者。 1945年毕业于东吴大学法学院。

1946 年 5 月到 1948 年 8 月， 高文彬先生全程参加了东京审判，

先后任国际检察局翻译、 中国检察官办事处秘书等职。 东京审判期

间， 高文彬先生和他的同仁们夜以继日地忘我工作， 搜寻日本战犯的

罪证， 正是由于他们殚精竭虑、 艰苦卓绝的斗争，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最终宣判所有 28 名日本战犯有罪， 并判决 7 名甲级战犯死刑， 另外

21 名战犯分别被判处无期或有期徒刑， 为受到日本侵略者残害的中

国及亚太地区人民伸张了正义。 此外， 高文彬先生通过废寝忘食地搜

寻， 在浩繁的资料和档案中发现了“百人斩杀人竞赛” 的重要证据，

并由此揪出了“百人斩” 的杀人元凶。

1997 年， 业已退休的高文彬先生与同样毕业于东吴大学法学院

的多名校友一起， 参与 《元照英美法词典》 的编撰工作。 在缺少经

费、 办公场所简陋的条件下， 经过近十年细致认真的编撰， 该书于

2005年最终完稿并出版， 并成为法学领域的权威参考资料。

“两件事”的重要意义

□记者 徐慧

本报讯 在 《未成年人保护法》 和 《预防

未成年人犯罪法》 修订之际， “对动物实施的

暴力是否是禁止传播的暴力” 专题研讨会于 9

月 12日在腾讯会议室召开。会议议题是对“《未

成年人保护法》《网络安全法》 中禁止传播的暴

力信息进行法律解释，即，是否包括对动物实施

的暴力？ ”和“应否将传播对动物实施的暴力信

息案件纳入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

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蔡守秋教授认为， 反

虐待动物是生态文明、 环境友好社会的一项重

要内容， 积极推动制定 《反虐待动物法》 是适

应生态文明社会建设的需要， 有利于从法律上

保障和谐社会、 生态文明社会、 环境友好型社

会建设， 实现人与动物的和谐共处。

浙江理工大学法政学院的郭兵副教授认

为， 私益诉讼很难有效阻止暴力信息传播， 现

阶段应通过公益诉讼助推行政监管， 而公益诉

讼不能也无法代替行政监管作用。

上海市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会郗培植副秘

书长认为， 《未成年人保护法》 提到禁止任何

组织和个人向未成年人提供暴力的信息， 而从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 可以看到， 用词为渲

染暴力的信息， 所以未保法主要是保护未成年

人， 预防法主要是防止未成年人成为暴力犯罪

的加害人。 对动物实施暴力的信息应属于未成

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所禁止的暴

力信息。

浙江理工大学法政学院牵头举办研讨会

对动物实施暴力的信息属未保法禁止范围


